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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5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上午09:15，结束时间
为2025年4月15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华夏大道233号东磁大厦九楼
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8日（星期二）
4、投票方式：本次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海亮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项目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类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
东

合计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
东

合计

人数

8
645
653

4
645
649

代表股份数量（股）

848,879,799
87,055,405

935,935,204
23,690,379
87,055,405

110,745,784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53.1443
5.4501

58.5945
1.4831
5.4501
6.9333

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造成

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公司现有总股本1,626,712,074股，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5,202,278股；根据《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中关于
持有人任海亮、闫宏光、何悦等人士放弃因参与该员工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表决权之相关规定，该持股计划所持的公司部分股份（4,200,000股）不
享有表决权，因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97,309,796股。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现场或在线列席了会议。
3、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935,666,704
99.9713

反对

198,500
0.0212

弃权

70,000
0.0075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935,657,284
99.9703

反对

204,600
0.0219

弃权

73,320
0.0078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935,635,984
99.9680

反对

199,600
0.0213

弃权

99,620
0.0106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同意

935,640,884
反对

192,800
弃权

101,52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86 0.0206 0.0108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935,628,184
99.9672

反对

209,800
0.0224

弃权

97,220
0.01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110,438,764
99.7228

反对

209,800
0.1894

弃权

97,220
0.0878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934,907,445
99.8902

反对

924,239
0.0988

弃权

103,520
0.011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109,718,025
99.0720

反对

924,239
0.8346

弃权

103,520
0.0935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认董事 2024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932,974,984
99.9068

反对

764,400
0.0819

弃权

105,820
0.01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109,875,564
99.2142

反对

764,400
0.6902

弃权

105,820
0.0956

任海亮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90,000股，系公司董事长，从而构成关联股东，
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33,845,
204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745,784股。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认监事 2024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935,064,784
99.9070

反对

764,400
0.0817

弃权

106,020
0.01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109,875,364
99.2140

反对

764,400
0.6902

弃权

106,020
0.0957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12,549,984
99.6589

反对

279,300
0.2473

弃权

105,920
0.01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110,360,564
99.6522

反对

279,300
0.2522

弃权

105,920
0.0956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823,000,000股，系公司控股股东，从
而构成关联股东。根据有关规定，其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出席会议对该
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112,935,204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
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0,745,784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周剑峰、傅肖宁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见证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25-032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 21城企业公园D区 68

号 楼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3
942,841,343

38.73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宁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郑小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巨新团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046,063
比例（%）

99.7035

反对

票数

2,606,400
比例（%）

0.2764

弃权

票数

188,880
比例（%）

0.0201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9,967,663
比例（%）

99.6952

反对

票数

2,598,500
比例（%）

0.2756

弃权

票数

275,180
比例（%）

0.0292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9,974,763
比例（%）

99.6959

反对

票数

2,618,600
比例（%）

0.2777

弃权

票数

247,980
比例（%）

0.0264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119,663
比例（%）

99.7113

反对

票数

2,508,000
比例（%）

0.2660

弃权

票数

213,680
比例（%）

0.0227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212,763
比例（%）

99.7212

反对

票数

2,384,700
比例（%）

0.2529

弃权

票数

243,880
比例（%）

0.0259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204,863
比例（%）

99.7203

反对

票数

2,385,800
比例（%）

0.2530

弃权

票数

250,680
比例（%）

0.0267
7、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038,743
比例（%）

98.0057

反对

票数

18,523,820
比例（%）

1.9646

弃权

票数

278,780
比例（%）

0.0297
8、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调整2025年度公司董事长对外投资和融资决策权额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009,543
比例（%）

98.0026

反对

票数

18,600,320
比例（%）

1.9727

弃权

票数

231,480
比例（%）

0.0247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授信额度计

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9,993,863
比例（%）

99.6979

反对

票数

2,608,200
比例（%）

0.2766

弃权

票数

239,280
比例（%）

0.0255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3,961,643
比例（%）

97.9975

反对

票数

18,608,920
比例（%）

1.9737

弃权

票数

270,780
比例（%）

0.0288
1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250,563
比例（%）

99.7252

反对

票数

2,392,000
比例（%）

0.2537

弃权

票数

198,780
比例（%）

0.0211
1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与广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合作暨共同出

资设立新能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019,963
比例（%）

99.7007

反对

票数

2,613,000
比例（%）

0.2771

弃权

票数

208,380
比例（%）

0.0222
13、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投资建设风电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030,063
比例（%）

99.7018

反对

票数

2,616,100
比例（%）

0.2774

弃权

票数

195,180
比例（%）

0.0208
14、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0,149,663
比例（%）

99.7145

反对

票数

2,502,500
比例（%）

0.2654

弃权

票数

189,180
比例（%）

0.0201
1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向三级全资子公司鸡东县博晨新能源有限公司增

资18,900万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9,721,963
比例（%）

99.6691

反对

票数

2,798,500
比例（%）

0.2968

弃权

票数

320,880
比例（%）

0.0341
1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向三级全资子公司鸡东县博祥新能源有限公司增

资19,100万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9,737,163
比例（%）

99.6707

反对

票数

2,783,500
比例（%）

0.2952

弃权

票数

320,680
比例（%）

0.034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议案名称

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关于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的议案

审议关于将公司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关于调整 2025年度公司董事长对
外投资和融资决策权额度的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 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
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与广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合作暨共同出资设立新能源公司的
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投资建设风电项目的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共享储能电站项
目的议案

审议关于向三级全资子公司鸡东县博晨
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18,900万元的议案

审议关于向三级全资子公司鸡东县博祥
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19,100万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0,566,998
110,488,598
110,495,698
110,640,598
110,733,698
110,725,798
94,559,678
94,530,478

110,514,798
94,482,578

110,771,498

110,540,898
110,550,998
110,670,598
110,242,898
110,258,098

比例（%）

97.5342
97.4650
97.4713
97.5991
97.6812
97.6742
83.4137
83.3879
97.4881
83.3456
97.7146

97.5111
97.5200
97.6255
97.2483
97.2617

反对

票数

2,606,400
2,598,500
2,618,600
2,508,000
2,384,700
2,385,800

18,523,820
18,600,320
2,608,200

18,608,920
2,392,000

2,613,000
2,616,100
2,502,500
2,798,500
2,783,500

比例（%）

2.2991
2.2922
2.3099
2.2123
2.1036
2.1045

16.3403
16.4078
2.3007

16.4154
2.1100

2.3049
2.3077
2.2075
2.4686
2.4554

弃权

票数

188,880
275,180
247,980
213,680
243,880
250,680
278,780
231,480
239,280
270,780
198,780

208,380
195,180
189,180
320,880
320,680

比 例
（%）

0.1667
0.2428
0.2188
0.1886
0.2152
0.2213
0.2460
0.2043
0.2112
0.2390
0.1754

0.1840
0.1723
0.1670
0.2831
0.28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4项、第10项、第11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前述议案均已获得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燕、杨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30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88290 证券简称：景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18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乳泉路925号杭州景业智

能科技园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
58

65,975,873
65,975,873

64.5621
64.56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来建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

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艳秋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082,683
比例（%）

99.9715

反对

票数

16,121
比例（%）

0.0282

弃权

票数

117
比例（%）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082,683
比例（%）

99.9715

反对

票数

16,121
比例（%）

0.0282

弃权

票数

117
比例（%）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082,683
比例（%）

99.9715

反对

票数

16,121
比例（%）

0.0282

弃权

票数

117
比例（%）

0.000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934,629
比例（%）

99.9374

反对

票数

41,127
比例（%）

0.0623

弃权

票数

117
比例（%）

0.000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933,629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42,127
比例（%）

0.0638

弃权

票数

117
比例（%）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933,629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42,127
比例（%）

0.0638

弃权

票数

117
比例（%）

0.0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1
2

3

4

5

6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6,449,202
6,449,202

6,449,202

6,424,196

6,423,196

6,423,196

99.7488
99.7488

99.7488

99.3620

99.3466

99.3466

16,121
16,121

16,121

41,127

42,127

42,127

0.2493
0.2493

0.2493

0.6361

0.6515

0.6515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5、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杭州一米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王晓丽、吴潘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90 证券简称：景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19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3月 25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并于 2025年 3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
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6个月
内（即 2024年 9月 25日至 2025年 3月 2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5年 3月 31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核查对象
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内部保密制度的相关规定，严格限定参与
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
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相关公
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行为或者泄露本激
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4月 15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
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久立特材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郑周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2025年4月9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77,170,720股，其中，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8,543,377股。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948,627,343股。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82人（代

表股东 184 名），代表股份 546,563,3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162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6人（代表股东 8

名），代表股份365,520,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315%。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76人，代表股份 181,043,04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847%。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78人，代表股份 182,276,1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47%。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
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具体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546,467,2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
反对7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弃权2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2,180,0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3%；
反对7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弃权2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546,467,3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4%；
反对7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2,180,1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3%；
反对7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546,514,3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
反对2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2,227,1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1%；
反对2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四）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表决结果：
同意546,514,3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
反对2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2,227,1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1%；

反对2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546,533,7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
反对2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2,246,5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8%；
反对2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83,780,5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9%；
反对2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2,246,5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8%；
反对2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与本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周志江、李郑周、王长

城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借贷计划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546,518,7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8%；
反对3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弃权1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2,231,5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反对3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弃权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八）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546,476,8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
反对7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2,189,6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6%；
反对7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546,092,2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8%；
反对44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6%；
弃权25,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1,805,0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5%；
反对44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7%；
弃权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十）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

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536,424,3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5%；
反对7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弃权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82,193,14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5%；
反对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弃权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与本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李郑周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黄忠兰、吴锦帆律师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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